
彰化縣 111學年度縣長盃民俗體育(踢毽、扯鈴)錦標賽 

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加強各校體育特色，增進師生友誼，以達到強身強國之目的，奠

定全民體育之基礎及推展民俗體育運動，提高民俗體育運動技術水

準，以促進全民體育之發展。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彰化縣南郭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彰化縣中等學校體育促進會、彰化縣國民小學體育促進會。 

五、比賽時間：踢毽 111年 10月 20日（星期四）、 

              扯鈴 111年 10月 21日（星期五）。 

六、比賽地點：彰化縣南郭國民小學。 

七、參加單位：高中、國中、國小組以該校學生組隊參加。 

八、報名方式：請於 111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前由學校單位上網完成

報名，請直接下載報名資料核章，可於報名網頁上傳核完章之 PDF

檔報名表或以紙本郵寄至南郭國小學務處體育組長葉乃華老師收，

逾期不予受理。 

              踢毽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eKfcX46TvHr8p5rH9 

              扯鈴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xKHgHRMfbwvS1P1X6 

九、抽籤會議：111年 10月 4日（星期二）上午 10時於南郭國小博學樓 2樓小會

議室召開。抽籤結果將公告於本校網站,請自行參閱。 

十、領隊裁判會議：111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於南郭國小博學樓 2 樓

小會議室召開，不另行文，各單位應派員參加，未出席者，對會議

所議決事項不得異議。 

十一、比賽分組與資格：  

     (一)國小男生組：限縣內公私立國小在籍男生參加。 

     (二)國小女生組：限縣內公私立國小在籍女生參加。 

     (三)國中男生組：限縣內公私立國中在籍男生參加。 

     (四)國中女生組：限縣內公私立國中在籍女生參加。 

     (五)高中男生組：限縣內公私立高中在籍男生參加。 

     (六)高中女生組：限縣內公私立高中在籍女生參加。 

十二、競賽項目： 

     (一)踢毽：1.個人對抗賽  2.雙人對抗賽 3.個人限時計次賽                 

     (二)扯鈴：1.個人賽  2.雙人賽  3.團體賽(6-8人) 

               4.個人拋鈴跳繩競速賽   

十三、報名人數及規定：領隊及管理皆限該校現職人員。 

    （一）踢毽：1.個人對抗賽：每校每組限報 3人。 

    2.雙人對抗賽：每校每組限報 2小隊。 

    (不得男女混合組隊，每隊 2人，可候補 1人) 

    3.個人限時計次賽：每校每組限報 4人。 

     (1分鐘內小武動作，不分左右腳累計次數)    

https://forms.gle/eKfcX46TvHr8p5rH9
https://forms.gle/xKHgHRMfbwvS1P1X6


    （二）扯鈴：1.個人賽：每校每組限報 4人。 

    2.雙人賽：每校每組限報 2小隊。(不得男女混合組隊) 

    3.團體賽：每校每組限報 1小隊（6-8人參賽，同性別至少 6人    

            ，若以 8人出賽，其他性別最多 2人混合組隊參賽）。 

    4. 個人拋鈴跳繩競速賽：每校每組限報 4人。     

十四、比賽規則： 

(一) 踢毽參考中華民國民俗體育運動協會 105年修訂規則； 

1. 除對抗賽由大會提供毽子（使用膠底彩色鵝毛毽）外，個人限時計次賽

毽子不限款式請自行準備，可帶備用毽一顆。 

2. 對抗賽採單敗淘汰，同組別參照去年縣長盃對抗賽成績排序，安排種子

選手至賽程表中。 

(二) 扯鈴參考華民國民俗體育運動協會 104年修訂規則。 

                 

十五、比賽程序：各項比賽順序在抽籤會議時決定賽程，不到者，均由大會競賽組

抽籤排定，對大會所抽之順序不得異議。 

 

十六、獎懲： 

(一) 國中組：為配合 12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記分方式，各項比賽錄

取名額如下： 2至 3人(隊)取 1名；4至 5人(隊)取 2名；6至 7人(隊)

取 3名，往後依此類推，每增加 2人(隊)則增加錄取 1名，至多錄取 8

名。 

       其他組：各項競賽依報名人數（隊數）錄取60%(採用四捨五入法)，錄取人   

       數（隊數）多於八名，其餘以優勝錄取，由大會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二) 各組各項比賽總成績優勝前三名，由大會頒發團體獎盃，以資鼓勵。 

(三) 凡參加隊伍有冒名頂替或其他不當行為，經查屬實取消已賽成績外，其單

位領隊、教練、管理均酌予議處。 

(四) 凡當場無比賽之運動員擅自進入比賽場地者，一經發現得取消該運動員之

資格及在所有比賽中所有分數。 

(五) 個人比賽之運動員不合資格者，一經證實即取消該隊員比賽資格及個人已

得或應得之分數。團體賽中有一資格不合者，經證實即取消該隊在該項比

賽中所得之名次。 

(六) 運動員在大會期間，如有違背運動員精神或不正當行為（如冒名頂替）或

不服從裁判等情形，經查屬實者，取消該運動員所得或應得之分數，並宣

佈該運動員之姓名及所屬單位，其領隊、指導及管理應負之行政責任，報

請主管單位議處之。 

(七) 各組各項比賽僅報名 1人（隊）時，若屬評分或計時賽，則列為表演賽，

由大會頒發獎狀，並取得本縣對外參賽權。若為對抗性質者，則取消該比

賽。 

(八) 賽程表僅為參賽次序，競賽時間依比賽現場實際情形由裁判決定，參賽隊

伍或個人若隨意離開競賽場地，經 3次檢錄唱名未到，即以棄權論。 

(九) 各項競賽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換選手；團體競賽選手臨時無法出場競賽僅准



以預備手更換，違反競賽規程者以棄權論。 

十七、總成績計分方法：  

   (一) 依錄取名次給予計分如下：  

      1.錄取1名，給予2分。  

      2.錄取2名，按名次依序給予3、1計分。  

      3.錄取3名，按名次依序給予4、2、1計分。  

      4.錄取4名，按名次依序給5、3、2、1計分。  

      5.錄取5名，按名次依序給6、4、3、2、1計分。  

      6.錄取6名，按名次依序給7、5、4、3、2、1計分。  

      7.錄取7名，按名次依序給8、6、5、4、3、2、1計分。  

      8.錄取8名以上，按名次依序給9、7、6、5、4、3、2、1…1計分。  

  (二) 為鼓勵訓練團體賽，團體賽加倍計分，由18、14、12、10、8、6、4、2算  

       起。  

  (三) 所得總成績最多之單位為冠軍，次為亞軍，餘類推。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 

       單位同分，以各單位所得第一名之多寡判定之；如第一名數目相同，則以 

       第二名判定之，餘類推。 

十八、申訴： 

(一) 比賽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如有同等意義

之註明亦不得提出申訴。  

(二) 合法之申訴應由各單位領隊或其代表簽字蓋章，並繳付保證金新臺幣壹仟

元整，用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提出，如經查核申訴無理由時，得沒收其保證

金充作大會經費。 

(三) 關於競賽所發生之問題，除當時得用口頭申訴外，仍需依照前項規定，逾

該項成績宣佈前三名 10分鐘內，填補正式手續提出，否則概不受理。 

(四) 各種比賽進行中，各單位領隊．指導及運動員不得當場質詢裁判員。 

十九、附則： 

(一) 參加比賽者請攜身分證明文件，學生持在學證明書（黏貼相片並蓋校長職

章騎縫）。 

(二)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之，並於領隊會議或公告於

教育處新雲端系統通知各參賽單位。 

(三) 彰化縣政府 111年 0月 00日府教體字第 oooo號函，本競賽工作人員及各

校帶隊參賽之教師核予公（差）假。 

(四) 有關 111學年度縣長盃各項競賽是否列入本縣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

序「競賽成績」項目積分採計類別，須經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小組

研議認可，將依會議結果，另函文公告。 

(五) 鑒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大會將確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教

育部等單位公告之相關防疫規定做好防護措施及相關人員健康管理，請參

賽選手、教練、裁判配合賽事防疫措施，於賽前繳交自主健康聲明書及當

日參賽名冊，如有呼吸道症狀者請勿參賽，與會人員於賽會期間全程佩戴

口罩(選手參賽時可取下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以保障賽事安全。另賽會

防疫措施將配合中央與彰化縣政府規定滾動修正。 


